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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4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公告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未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会议时间：2014年11月12日下午14点

会议地点：北京市海淀区板井路69号商务中心写字楼12Fa公司会议室

会议方式：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会议召集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

会议主持人：董事长薛忠民先生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资格及表决程序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

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和网络投票表决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共47人，代表

股份263,434,625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5.8587%。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共3人， 代表股份254,769,

067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3.6923%。

通过网络投票表决的股东共44人，代表股份8,665,558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2.1664％。

单独或合计持有上市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以下简称“中小投资

者” ）共45名，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数25,809,100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6.4523%。

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出席了本次会议，公司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及律师列席了

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记名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了表决，所有议案须经

出席会议有表决权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二分之一以上通过。 审议表决结果如下：

1、审议《关于申请注册发行不超过30亿元超短期融资券的议案》；

该项议案总有效表决股份数为263,434,625股。 同意254,779,667股，占出席会议有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6.7146%，反对69,3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263％；

弃权8,585,65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3.2591％。 该议案获通过。

2、审议《关于调整独立董事津贴的议案》；

该项议案总有效表决股份数为263,434,625股。 同意254,779,667股，占出席会议有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6.7146%； 反对8,654,958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3.2854％；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该议案获通过。

其中， 出席会议的除单独或合计持有上市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表

决结果为： 同意17,154,142股， 占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66.4655%； 反对8,654,958股， 占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3.5345%；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3、审议《关于中材叶片为萍乡叶片提供7000万元项目贷款担保的议案》；

该项议案总有效表决股份数为263,434,625股。 同意254,779,667股，占出席会议有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6.7146%；反对69,3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263%；

弃权8,585,65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3.2591%。 该议案获通过。

其中， 出席会议的除单独或合计持有上市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表

决结果为： 同意17,154,142股， 占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66.4655%， 反对69,300股， 占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2685％； 弃权8,585,658股， 占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3.2660%。

4、审议《关于为苏州有限提供10000万元综合授信担保的议案》。

该项议案总有效表决股份数为263,434,625股。 同意254,779,667股，占出席会议有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6.7146%；反对69,3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263%；

弃权8,585,65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3.2591%。 该议案获通过。

其中， 出席会议的除单独或合计持有上市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表

决结果为： 同意17,154,142股， 占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66.4655%； 反对69,300股， 占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2685％； 弃权8,585,658股， 占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3.2660%。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本次股东大会由北京市康达律师事务所魏小江律师、连莲律师现场见证，并出具了法

律意见书。 律师认为：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规则》及《公司章

程》的规定，出席会议人员及会议召集人的资格均合法有效，本次会议的表决程序、表决结

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公司2014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北京市康达律师事务所出具的《关于中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14年第四次临时股

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中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二○一四年十一月十二日

证券代码：

002587

证券简称：奥拓电子 公告编号：

2014-060

深圳市奥拓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二

○

一四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

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重要提示：

1、深圳市奥拓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4年10月23

日在《中国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站（www.cninfo.com.cn）上刊载了《深圳

市奥拓电子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2014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通知的公

告》；

2、本次股东大会无增加、否决或修改提案的情况；

3、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二）会议时间：

1、现场会议时间：2014年11月12日（星期三）下午14：30。

2、网络投票时间：2014年11月11日—2014年11月12日

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深交所” ）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

票的具体时间为：2014年11月12日上午9：30—11：30， 下午13：00—15：00；

通过深交所互联网投票系统（http://wltp.cninfo.com.cn）投票的具体时间

为：2014年11月11日下午15：00至2014年11月12日下午15：00期间的任意时

间。

（三）会议主持人：董事长吴涵渠先生。

（四）现场会议召开地点：深圳市南山区高新技术产业园南区T2栋A6-B

公司会议室。

（五）会议召开方式：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六）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和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

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七）会议出席情况

1、 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共15人， 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数为

107,551,583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8.6695%。 其中出席现场会议

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共12人，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数为107,490,383股，占公

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8.6418%；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共3人，代

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数为61,20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77%。

2、公司部分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出席和列席了会议。 广东信达律

师事务所肖剑律师、阎斌律师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进行了见证，并出具法律意

见书。

二、议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记名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审议通过了

以下议案：

1、《关于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完成建设、 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未完

成部分不再实施并将结余募集资金用于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票107,551,583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

反对票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弃权票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其中，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股份比例低于5%的股东投票表决结果：同意

票28,701,09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0000%； 反对票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 弃权票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三、律师见证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经广东信达律师事务所肖剑律师、 阎斌律师现场见证，并

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 召开程序符合 《公司

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亦符合现

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出席或列席会议人员资格、召集人资格合法、有

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合法，会议形成的《深圳市奥拓电子股份有限公

司二○一四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合法、有效。《广东信达律师事务所

关于深圳市奥拓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二○一四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法律意

见书》全文详见信息披露媒体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四、备查文件

1、《深圳市奥拓电子股份有限公司2014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广东信达律师事务所关于深圳市奥拓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二○一四年

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深圳市奥拓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一四年十一月十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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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世联行地产顾问股份有限公司

2014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全体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无增加、否决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未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的情形。

一、会议召开情况

1、召开时间：2014年11月12日（星期三）下午14:30

2、召开地点：深圳市罗湖区深南东路2028号罗湖商务中心12楼1205会议室

3、召开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4、召 集 人：深圳世联行地产顾问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5、主 持 人：董事长陈劲松先生

6、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及《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的有关规

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代理人）共18人，代表股份472,675,328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61.8866%。 其中：

（1）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股东（及代理人）共6人，代表股份449,548,412股，占公司有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8.8587%；

（2）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股东共12人，代表股份23,126,916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0280%；

（3）通过现场和网络参加本次会议的中小投资者共15人，代表股份28,903,176股，占公司有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3.7842%；

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律师出席了会议。

三、议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以记名投票表决的方式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议案表决情况如下：

（一）审议通过《关于收购厦门市立丹行置业有限公司51%股权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472,675,328票，占参与投票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反对0票，占

参与投票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弃权0票，占参与投票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该议案已获得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二分之一以上通过。

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同意28,903,176票，占参与投票的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反对0票，占参与投票的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弃权0票，占参与投票的中小股

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二）审议通过《关于部分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及使用超募资金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472,673,628票，占参与投票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96%；反对0票，

占参与投票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弃权1,700票，占参与投票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0.0004%。 该议案已获得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二分之一以上通过。

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同意28,901,476票，占参与投票的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41%；反对0票，占参与投票的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弃权1,700票，占参与投票

的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59%。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德恒（深圳）律师事务所

2、律师姓名：隋淑静、李妙玲

3、本所律师认为，贵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与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与召集人的资格、表决程

序与表决结果符合法律、行政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股东大会决议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1、深圳世联行地产顾问股份有限公司2014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决议。

2、北京德恒（深圳）律师事务所关于深圳世联行地产顾问股份有限公司2014年年第四次临时股东

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深圳世联行地产顾问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四年十一月十二日

北京德恒（深圳）律师事务所

关于深圳世联行地产顾问股份有限公司

2014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德恒2014（法意）第207号

致：深圳世联行地产顾问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德恒（深圳）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本所” )接受深圳世联行地产顾问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贵公司” 或“公司” )的委托,指派隋淑静律师、李妙玲律师（以下简称“本所律师” )参加贵公司2014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 本所律师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 )、中国证券

监督管理委员会颁布的《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以下简称“《股东大会规则》” )、《上市公司治理准

则》（以下简称“《治理准则》” )等法律、行政法规及《深圳世联行地产顾问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以下

简称“《公司章程》” )的规定，就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与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与召集人的资格，表决

程序与表决结果的合法有效性等事宜出具法律意见。

为出具本法律意见书， 本所律师对本次股东大会所涉及的相关事项进行了必要的核查和验证，审

查了本所律师认为出具本法律意见书所需审查的相关文件、资料，并参加了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全过

程。

本所同意将本法律意见书随贵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决议一起公告，并依法对本所出具的法律意见

书承担相应责任。

本所律师根据对事实的了解及对法律的理解，出具法律意见如下：

一、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与召开程序

(一)�经本所律师核查，贵公司董事会于2014年10月28日分别在《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

海证券报》与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发布了《深圳世联行地产顾问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2014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以下简称“会议通知” )，将本次股东大会的会议时间、

地点、召开方式、投票方式、股权登记日、出席会议对象、审议事项、登记手续等予以公告。 会议通知以明

显的文字说明截至2014年11月7日下午交易结束后， 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登

记在册的公司股东或股东代理人均有权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该股东代理人不必是公司的股东。 会议通

知公告的日期距本次股东大会的召开日期已达15日。

（二）本次股东大会的召开程序

本次股东大会于2014年11月12日（星期三）下午14时30分在深圳市罗湖区深南东路2028号罗湖

商务中心12楼1205会议室召开，由贵公司董事长陈劲松先生主持。

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本次网络投票系统为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

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股东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14年11月12

日上午9:30至11:30，下午13:00至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时间为2014年

11月11日下午15:00至2014年11月12日下午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经本所律师验证与核查，贵公司发出的本次股东大会会议通知的时间、方式及通知内容符合《公司

法》、《股东大会规则》、《治理准则》及《公司章程》规定，本次股东大会实际召开的时间、地点、审议事

项与会议通知一致。

本所律师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与召开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股东大会规则》和《公司章

程》的规定。

二、本次股东大会召集人与出席人员的资格

（一）经本所律师核查，本次股东大会由公司第三届董事会根据第二十次会议决议召集召开，本次

股东大会的召集人为贵公司董事会。

（二）根据本次股东大会的会议通知，有权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为截至2014年11月7日下午深

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结束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公司股东或股东

代理人、贵公司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贵公司聘请的律师。

1.�根据股权登记日的股东名册，经本所律师验证现场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自然人股东的身份证与

股票账户卡、代理人的身份证与授权委托书、法人股东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

或授权委托书，现场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6人，持有及代表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为

449,548,412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8.8587%，符合法律、行政法规、《股东大会规则》和《公

司章程》的规定。

2.�根据深圳证券信息有限公司统计并经贵公司核查确认，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12人，持有的表决

权股份总数为23,126,916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0280%。 以上通过网络投票系统进行表决

的股东，由深圳证券信息有限公司身份验证系统验证其股东资格。 通过网络方式投票的股东，视为出席

本次股东大会。

3．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还有贵公司的董事、监事与董事会秘书，列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为

贵公司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及本所律师。

本所律师认为，贵公司本次股东大会出席人员与召集人的资格合法有效。

三、本次股东大会的议案

（一）根据本次股东大会的会议通知，贵公司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议案包括：

1．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通过并决定提请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关于收购厦门市立丹

行置业有限公司51%股权的议案》；

2．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通过并决定提请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关于部分变更募集资

金投资项目及使用超募资金的议案》。

（二）经本所律师验证与核查,本次股东大会实际审议的议案与会议通知实际相符，审议事项属于

股东大会职权范围。 贵公司的股东及监事会未在本次股东大会提出新议案。

四、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与表决结果

（一）本次股东大会对列入会议通知中的议案逐项进行了审议，会议采取现场记名投票与网络投

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 股东大会现场会议对议案进行表决时，由股东代表、监事代表与本所律师共同负

责计票和监票。

（二）根据贵公司股东代表、监事代表及本所律师对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表决结果所做的清点，本

次股东大会审议议案的具体表决情况为：

1．审议通过《关于收购厦门市立丹行置业有限公司51%股权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472,675,328票，占参与投票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反对0票；弃

权0票。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为：

同意28,903,176票，占参与投票的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反对0票；弃权0票。

2．审议通过《关于部分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及使用超募资金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472,673,628票，占参与投票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96%；反对0票，

占参与投票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弃权1700票，占参与投票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0.0004%。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为：

同意28,901,476票，占参与投票的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41%；反对0票，占参与

投票的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弃权 1700票，占参与投票的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0.0059%。

（三）本所律师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治理准则》和

《公司章程》的规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五、结论意见

本所律师认为，贵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与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与召集人的资格、表决程序

与表决结果符合法律、行政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股东大会决议合法有效。

本法律意见书正本壹式叁份。

北京德恒（深圳）律师事务所

负责人:�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经办律师：

于秀峰 隋 淑 静

李 妙 玲

二○一四年十一月十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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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三元达通讯股份有限公司

股东减持股份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无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福建三元达通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分别收到公司股东、

共同控制人张有兴先生、郑文海先生、黄国英先生减持公司股份的通知。 张有

兴先生分别于2014年6月30日、2014年9月24日通过集中竞价交易系统出售

公司股份72.1万股、70万股，占公司总股本的0.52%。 本次减持后，张有兴先生

持有公司股份2195.025万股，占公司总股本的8.13%，仍属于公司持股5%以

上的股东，公司共同控制人之一。郑文海先生于2014年6月23日通过大宗交易

系统出售公司股份110万股，占公司总股本的0.41%。本次减持后，郑文海先生

持有公司股份2255.025万股，占公司总股本的8.35%，仍属于公司持股5%以

上的股东，公司共同控制人之一。 黄国英先生于2014年11月11日通过大宗交

易系统出售公司股份350万股，占公司总股本的1.30%。本次减持后，黄国英先

生持有公司股份3858.575万股，占公司总股本的14.29%，仍属于公司持股5%

以上的股东，公司共同控制人之一。 公司控股股东、共同控制人：黄国英先生、

郑文海先生、张有兴先生、黄海峰先生、林大春先生自最近一次披露权益变动

报告书起至本次减持后减持股数累计占公司总股本的3.23%。 具体变动情况

如下：

一、股东减持情况

1、股东减持股份情况

（1）张有兴先生

股东名称 减持方式 减持期间

减持均价

(

元

/

股

)

减持股数

（

万股

）

减持比例

（

%

）

张有兴

集中竞价交易

2014.6.30 7.17 72.1 0.27

2014.9.24 10.55 70 0.26

大宗交易

- - - -

其它方式

- - - -

合计

- 142.1 0.52

（2）郑文海先生

股东名称 减持方式 减持期间

减持均价

(

元

/

股

)

减持股数

（

万股

）

减持比例

（

%

）

郑文海

集中竞价交易

- - - -

大宗交易

2014.6.23 5.74 110 0.41

其它方式

- - - -

合计

-

5.74 110 0.41

（3）黄国英先生

股东名称 减持方式 减持期间

减持均价

(

元

/

股

)

减持股数

（

万股

）

减持比例

（

%

）

黄国英

集中竞价交易

- - - -

大宗交易

2014.11.11 9.30 350 1.30

其它方式

- - - -

合计

-

9.30 350 1.30

2、股东本次减持前后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份性质

本次减持前持有股份 本次减持后持有股份

股数

（

万股

）

占总股本比

例

（

%

）

股数

（

万股

）

占总股本比例

（

%

）

张有兴

合计持有股份

2337.125 8.66 2195.025 8.13

其中

：

无限售条件股份

2337.125 8.66 2195.025 8.13

有限售条件股份

- - - -

郑文海

合计持有股份

2365.025 8.76 2255.025 8.35

其中

：

无限售条件股份

2365.025 8.76 2255.025 8.35

有限售条件股份

- - - -

黄国英

合计持有股份

4208.575 15.59 3858.575 14.29

其中

：

无限售条件股份

1038.6438 3.85 688.6438 2.55

有限售条件股份

3169.9312 11.74 3169.9312 11.74

注：本公告所有数值保留至小数点后两位数，若出现总数与各分项数值

之和尾数不符的情况，均为四舍五入原因造成。

二、承诺及履行情况

公司五位共同控制人黄国英、郑文海、张有兴、黄海峰和林大春于公司首

次公开发行股份时承诺：自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内，不转让或者

委托他人管理其持有的发行人股份，也不由发行人回购其持有的股份。 承诺

期内无出售其持有的股票，无发生违反承诺情况。

公司五位共同控制人黄国英、郑文海、张有兴、黄海峰和林大春于公司首

次公开发行股份时承诺：其在公司任职期间，每年转让的股份不超过其所持

有本公司股份总数的百分之二十五，离职后六个月内，不转让其所持有的本

公司股份；在申报离任六个月后的十二个月内通过证券交易所挂牌交易出售

本公司股票数量占其所持有本公司股票总数的比例不超过百分之五十。 承诺

期内无发生违反承诺情况。

本次减持不违反其股份锁定相关承诺。

三、其他相关说明

1、本次减持符合《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板上

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等

相关法律、法规、规章、业务规则的规定。

2、本次减持后，公司控股股东、共同控制人：黄国英先生、郑文海先生、张

有兴先生、黄海峰先生、林大春先生合计持有公司总股本的40.67%，仍为公司

控股股东、共同控制人。

3、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承诺：本次减持之日起连续六个月内出售

的股份将低于公司股份总数的5%（含本次已减持股份）。 若发生相关权益变

动事项，将按照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福建三元达通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4年11月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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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合股份有限公司

第八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

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力合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 ）第八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于2014年11月11日以通

讯方式召开。 会议通知已于11月5日以电子邮件和书面方式送达各位董事。 本次会议应参会董事10名，实

际到会董事10名，符合《公司法》及本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本公司监事会全体监事对本次会议的内容

已充分了解。 本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如下议案：

1、关于向深圳力合信息港投资发展有限公司转让公司持有的珠海清华科技园创业投资有限公司7.15%

股权的议案

同意公司以3,683.99万元的价格向深圳力合信息港投资发展有限公司转让子公司珠海清华科技园创业

投资有限公司7.15%的股权。

将此议案提交2014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本公司持股5%以上股东深圳力合创业投资有限公司持有深圳力合信息港投资发展有限公司100%股

权，此议案涉及关联交易。本公司董事贺臻先生任深圳力合创业投资有限公司董事总经理，为关联董事，已按

规定回避表决。

本议案已经独立董事事前认可并发表书面意见，独立董事郑丽惠、景旭、张文京、邱创斌认为：公司转让

子公司珠海清华科技园创业投资有限公司7.15%股权的关联交易事项，符合《公司法》、《证券法》等有关法

律、法规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同意提交董事会审议。 在审议和表决过程中，关联董事贺臻已按规定回避

表决，董事会表决程序合法，不存在损害上市公司和股东利益的情形。 同意第八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关于上

述关联交易作出的决议，同意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详见2014年11月13日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刊登的《关于转让子公司珠海清华科技园创业投

资有限公司7.15%股权暨关联交易公告》。

2、关于召开2014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定于2014年12月1日（星期一）以现场及网络投票方式召开2014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关于向

深圳力合信息港投资发展有限公司转让公司持有的珠海清华科技园创业投资有限公司7.15%股权的议案》。

股权登记日：2014年11月25日；现场会议时间：2014年12月1日下午2：30；会议地点：珠海唐家湾镇清华科技

园创业大楼东楼6层本公司会议室。

表决结果：10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详见2014年11月13日《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刊登的《关于召开2014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

知》。

特此公告。

力合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4年11月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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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合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转让子公司珠海清华科技园创业投资

有限公司

7.15%

股权暨关联交易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关联交易概述

2014年11月11日，力合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本公司” ）第八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

通过了 《关于向深圳力合信息港投资发展有限公司转让公司持有的珠海清华科技园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7.15%股权的议案》，同意公司以3,683.99万元的价格向深圳力合信息港投资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力

合信息港” ）转让子公司珠海清华科技园创业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清华科技园” ）7.15%的股权。

本公司持股5%以上股东深圳力合创业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力合创投” ）持有力合信息港100%股

权，此议案涉及关联交易。 本公司董事贺臻先生任力合创投董事总经理，为关联董事，已按规定回避表决。

此项关联交易事前已获得独立董事认可，同意提交董事会审议。审议过程中，关联董事贺臻回避表决，此

议案获非关联董事以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

此项关联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无需经过有关部门批

准；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规定，此议案将提交公司2014年第三次临时股东

大会审议，与该关联交易有利害关系的关联人将放弃在股东大会上对该议案的投票权。

二、关联方基本情况

力合信息港， 企业性质为有限责任公司， 成立于2002年2月20日， 注册资本1亿元， 营业执照注册号

440301102714893， 法定代表人别力子， 注册地址深圳市南山区高新科技园北区清华信息港研发综合楼3

楼，主营业务：高新技术项目的投资，高新技术企业孵化；为高新技术企业提供产品技术、技术支持、企业经营

管理咨询服务、展示展览、会议及其它商务服务；深圳清华信息港的建设与管理；高清晰度数字电视传输协议

及器件的研发；兴办实业等。

力合创投持有力合信息港全部股权，力合创投控股股东为深圳清华大学研究院。

力合信息港最近三年主要业务发展良好，近期主要财务数据如下（2014年6月30日财务数据未经审计，

单位：元）：

项目

2013

年

12

月

31

日

2014

年

6

月

30

日

总资产

297,694,429.67 297,664,509.44

总负债

106,607,450.29 105,398,551.25

归属于母公司的所有者权益

191,086,979.38 192,265,958.19

项目

2013

年度

2014

年

1-6

月

营业收入

9,288,831.16 3,572,977.74

归属于母公司的净利润

17,549,657.22 1,178,978.81

力合创投持有力合信息港100%股权，力合创投持有本公司5%以上股份，构成关联关系。

本公司在产权、业务、资产、债权债务、人员等方面与力合信息港保持独立，不存在其他可能或已经造成

上市公司对其利益倾斜的其他关系。

三、关联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1、清华科技园简介

清华科技园为本公司控股子公司，成立于2001年7月，注册资本1.66亿元，法定代表人贺臻，注册地址珠

海市唐家湾镇大学路101号清华科技园创业大楼东楼10层，主营业务是风险投资；高新技术企业孵化；企业

管理、投资和科技咨询；高新技术产品的开发、推广应用；清华科技园（珠海）项目的开发建设等。

2、清华科技园股权结构

股东名称

股权转让前 股权转让后

出资额

（

万元

）

持股比例 出资额

（

万元

）

持股比例

力合股份有限公司

9,487.50 57.15% 8,300.00 50.00%

深圳力合 信 息 港 投 资 发

展有限公司

5,512.50 33.21% 6,700.00 40.36%

清华控股有限公司

1,600.00 9.64% 1,600.00 9.64%

合计

16,600.00 100% 16,600.00 100%

3、清华科技园主要会计数据

项目

2013

年

12

月

31

日

2014

年

3

月

31

日

2014

年

9

月

30

日

应收账款

126,366.43 1,152,185.07 607,833.06

其他应收软

33,447,989.46 33,522,233.20 3,152,854.45

总资产

394,334,739.92 400,152,033.17 416,106,184.33

总负债

47,574,149.71 68,445,163.02 51,953,096.41

归属于母公司的所有者权益

346,760,590.21 331,706,870.15 364,153,087.92

项目

2013

年度

2014

年

1-3

月

2014

年

1-9

月

营业收入

20,125,246.91 5,506,947.17 15,094,135.21

营业利润

57,207,524.31 11,735,760.56 35,036,955.35

归属于母公司的净利润

44,250,396.61 8,644,872.99 26,217,225.56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

额

-28,743,167.20 602,962.70 25,364,199.33

子公司清华科技园持有拓邦股份（股票代码：002139）和数码视讯（股票代码：300079）股票，作为可供

出售金融资产核算，该公司净利润中包含减持上述股票相关投资收益。

2013年12月31日和2014年3月31日财务数据已经具有执行证券期货相关业务资格的大华会计师事务

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出具标准无保留意见。 2014年9月30日财务数据未经审计。

4、清华科技园评估价值

万隆（上海）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具有执行证券期货相关业务资格)以2014年3月31日为评估基准日，按

资产基础法对清华科技园股东全部权益价值进行了评定估算：

清华科技园资产账面值为400,152,033.17元，评估值583,687,966.41元，增值183,535,933.24元，增值

率为45.87%；负债账面价值为68,445,163.02元，评估值68,445,163.02元,�评估无增减值；净资产账面值为

331,706,870.15元，评估值为515,242,803.39元,增值183,535,933.24元，增值率为55.33%。 具体见下表

（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目

账面值 评估值 增减额 增减率

%

A B C=B-A D=C/A

流动资产

7,639.21 7,657.45 18.24 0.24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8,168.63 8,168.63 --- ---

长期股权投资

9,371.52 12,559.38 3,187.86 34.02

固定资产

10,174.94 21,483.93 11,308.99 111.15

其中

：

建筑物

9,581.34 21,387.95 11,806.61 123.23

设备

593.60 95.98 -497.62 -83.83

在建工程

63.26 63.26 --- ---

无形资产

4,597.63 8,436.14 3,838.51 83.49

资产总计

40,015.20 58,368.80 18,353.60 45.87

流动负债

5,167.64 5,167.64 --- ---

非流动负债

1,676.88 1,676.88 --- ---

负债总计

6,844.52 6,844.52 --- ---

净资产价值

33,170.68 51,524.28 18,353.60 55.33

说明：

（1）长期股权投资评估增值31,878,603.73元，增值率34.02� %，增值原因为企业账面值为投资成本，本

次评估对长期投资单独进行评估，导致评估增值。

（2）固定资产增值113,089,877.49元，增值率111.15%，其中包括房屋建筑物（含土地）增值118,066,

108.46元，运输设备增值77,664.97元，电子设备减值5,053,895.94元。 导致增值原因：

房屋建筑物： 增值部分主要在分摊的土地价值部分， 因土地使用权取得时间较早以及政府提供优惠政

策，账面成本较低，片区内基础配套设施不断完善，房地产市场快速发展,�近几年土地取得成本稳步上升，土

地市场交易活跃，造成土地价格增长较快，会计上计提了折旧，但实际上土地价值近年来有所增长，故造成增

值率较大；同时，由于近年内建筑工程建安材料成本、人工等等物价上涨幅度较大，对建筑物重置价值也有一

定的影响。 原值增值率低于净值增值率主要是由于会计上计提折旧年限短于房地产估价规范中房屋建筑物

的使用年限，故会计上计提折旧较快。

设备类资产：固定资产—电子设备及中央空调以及电梯的估值已经在房屋建筑物的估值中包含，因此这

三项资产账面净值合计5,126,420.59元估值在明细表中体现为零， 造成设备类资产减值， 实际上并没有减

值。

其他设备：企业计提折旧的年限少于设备的经济年限，因此按照正常维护和正常使用状态下进行设备价

值评估，导致设备损耗率低于折旧率；部分设备折旧已提足，但还可以使用，评估按现状进行，造成评估增值。

（3）无形资产增值38,385,065.50元，增值率83.49%，主要是土地使用权增值38,390,237.07元，增值率

83.54%，增值原因：因土地使用权取得时间较早以及政府提供优惠政策，账面成本较低，片区内基础配套设

施不断完善，房地产市场快速发展,�近几年土地取得成本稳步上升，土地市场交易活跃，造成土地价格增长

较快。

5、其他

公司不存在为子公司清华科技园提供担保、委托清华科技园理财，以及清华科技园占用上市公司资金方

面的情况。

四、交易的主要内容

1、交易价格及定价依据

交易价格：本公司向力合信息港转让清华科技园7.15%的股权，转让价格3,683.99万元。

定价依据：清华科技园相应股东权益价值评估值。 清华科技园评估基准日2014年3月31日股东全部权益

价值评估值51,524.28万元，对应比例股东权益价值评估值为3,683.99万元。

2、交易协议的主要内容

力合信息港在合同签订后的15个工作日内向本公司支付交易价款总额的60%， 在完成股权工商变更登

记后15个工作日内向本公司支付余下40%交易款。

如果力合信息港逾期20个工作日不支付股权转让款，本公司有权单方解除本协议。

双方一致同意，清华科技园《章程》中关于董事会人员组成、总经理等高管人员安排的条款，在此次股权

转让后维持不变。

股权转让协议自双方签字盖章后生效。

五、关联交易的目的及对公司的影响

清华科技园是珠海市政府与清华大学市校合作的桥梁和聚集创新资源的平台。 本公司向力合信息港转

让清华科技园7.15%股权，有助于引进更多清华大学科技资源和高科技产业项目，更好地发挥清华科技园创

业投资和孵化器作用，提升清华科技园盈利水平，增加该公司中长期发展潜力；符合珠海市政府与清华大学

深化战略合作总体布局，符合股东共同做大做强清华科技园长远发展规划，有利于全体股东的合作共赢。

依据股权转让协议安排，此项股权转让完成后，本公司合并财务报表合并范围不变。股权转让完成后，本

公司可收回3,683.99万元现金。 该事项不影响本公司2014年度合并营业收入、投资收益及净利润。 以评估基

准日净资产计算，股权转让完成后，增加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1,312.29万元。

六、当年年初至披露日与该关联人累计已发生的各类关联交易的总金额

当年年初至披露日与该关联人累计已发生的各类关联交易的总金额为600万元。

七、独立董事事前认可和独立意见

独立董事郑丽惠、景旭、张文京、邱创斌认为：公司转让子公司清华科技园7.15%股权的关联交易事项，

符合《公司法》、《证券法》等有关法律、法规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同意提交董事会审议。 在审议和表决

过程中，关联董事贺臻已按规定回避表决，董事会表决程序合法，不存在损害上市公司和股东利益的情形。同

意第八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关于上述关联交易作出的决议，同意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八、备查文件

1、第八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决议；

2、独立董事相关独立意见；

3、股权转让协议；

4、清华科技园审计报告；

5、清华科技园资产评估报告。

特此公告。

力合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4年11月12日

证券代码：

000532

证券简称：力合股份 公告编号：

2014-059

力合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

2014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力合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八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表决通过了《关于召开2014年第三次临

时股东大会的议案》，现将本次股东大会的具体内容及相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本次股东大会召开的基本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是公司2014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

2、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3、本次股东大会的召开方式：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公司将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

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向股东提供网络形式的投票平台，股东可以在网络投票时间内通过上述系统行使表

决权。

4、本次股东大会召开时间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为：2014年12月1日（星期一）下午14：30起。

网络投票时间为：2014年11月30日—2014年12月1日,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

票的具体时间为：2014年12月1日上午9：30－11：30，下午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

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14年11月30日下午15：00—2014年12月1日下午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5、现场会议的召开地点：珠海唐家湾镇清华科技园创业大楼东楼6层本公司会议室。

6、股权登记日：2014年11月25日。

7、参加股东大会的方式：股东只能选择现场投票（现场投票可以委托代理人代为投票）和网络投票中的

一种表决方式。

8、本次股东大会的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本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召开

合法、合规。

二、本次股东大会出席对象

1、本次股东大会的股权登记日为2014年11月25日。 截止股权登记日收市后登记在册的股东均有权参

加本次股东大会并行使表决权；不能亲自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可以书面形式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和参加表

决。

2、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3、公司聘请的见证律师。

4、董事会同意列席的相关人员。

三、会议审议事项

（一）议案名称

关于向深圳力合信息港投资发展有限公司转让公司持有的珠海清华科技园创业投资有限公司7.15%股

权的议案

（二）披露情况

此项议案已经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详见公司于2014年11月13日在《中国证券报》、

《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披露的《第八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决议公告》和

《关于转让子公司珠海清华科技园创业投资有限公司7.15%股权暨关联交易公告》。

（三）特别事项说明

在本次股东大会上，对此项议案的审议，股东深圳力合创业投资有限公司及其关联方将回避表决。

四、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登记方法

1、登记时间：

2014年11月28日（星期五）上午9：00-下午17：00。

2、登记手续：

(1)法人股东登记。 法人股东的法定代表人须持有股东账户卡、加盖公司公章的营业执照复印件、法定

代表人证明书和本人身份证办理登记手续；委托代理人出席的，还须持法人授权委托书和出席人身份证。

(2)个人股东登记。 个人股东须持本人身份证、持股凭证、证券账户卡办理登记手续；委托代理人出席的，

还须持有出席人身份证和授权委托书。

3、登记地点及联系方式：

登记地点：珠海市香洲区唐家湾镇唐家大学路101号清华科技园创业大楼第六层东楼公司董事会秘书

处

邮政编码：519080

联系人：付小芳

联系电话：0756-3612810� � � �指定传真：0756-3612812

4、其他事项

异地股东可采用信函或传真的方式登记(登记时间以收到传真或信函时间为准)。 传真登记请发送传真

后电话确认。

会期半天，与会人员的食宿及交通费用自理。

五、股东参加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

本次股东大会，公司将向股东提供网络投票平台，股东可以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或者互联网投票系

统参加网络投票。 但投票表决时，同一股份只能选择现场投票、网络投票两种投票方式中的一种表决方式，

不能重复投票。 如果同一表决权出现重复投票，以第一次投票结果为准。

（一）采用交易系统投票的投票程序

1、本次股东大会通过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

2014年12月1日上午9：30-11：30，下午13：00-15：00；

2、本次股东大会的投票代码为“360532” ,投票简称为“力合投票” ，股东以申报买入委托的方式对表

决事项进行投票。

3、股东投票的具体程序为：

(1)�输入买入指令；

(2)�输入证券代码360532；

(3)�输入议案对应的申报价格，情况如下：

议案 对应申报价格

（

元

）

关于向深圳力合信息港投资发展有限公司转让公司持有的珠海清华科技园创业投资有限公

司

7.15%

股权的议案

1.00

(4)输入委托股数。

表决意见对应的申报股数如下:

表达意见种类 对应的申报股数

同意

1

股

反对

2

股

弃权

3

股

(5)确认投票委托完成。

4、计票规则

在计票时，同一表决只能选择现场和网络投票中的任意一种表决方式，如果重复投票，以第一次投票为

准。

5、投票举例：

股权登记日持有“力合股份” A�股的投资者，对公司此项议案投同意票，其申报如下：

股票代码 买卖方向 申报价格 申报股数

360532

买入

1

元

1

股

（二）采用互联网投票的身份认证与投票程序

1、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网址：http://wltp.cninfo.com.cn）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14

年11月30日15:00时至2014年12月1日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2、股东获取身份认证的具体流程

股东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应当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投资者网络服务身份认证业务指

引（2014年9月修订）》的规定办理身份认证，取得“深圳证券交易所数字证书” 或者“深圳证券交易所投资

者服务密码” 。 申请服务密码的，应当先在深圳证券交易所网站（网址：http://www.szse.cn）、互联网投票

系统（网址：http://wltp.cninfo.com.cn）或者其他相关系统开设的“深交所密码服务专区” 注册，再通过深

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激活服务密码。 申请数字证书的，可向深圳证券数字证书认证中心（网址：http://ca.

szse.cn）申请。

3、股东根据获取的服务密码或数字证书可登录http://wltp.cninfo.com.cn在规定时间内通过深圳证券

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投票。

六、投票注意事项

(1)网络投票不能撤单；

(2)对同一表决事项的投票只能申报一次，多次申报的以第一次申报为准；

(3)同一表决权既通过交易系统又通过网络投票，以第一次投票为准；

(4)如需查询投票结果，请于投票当日下午6:00以后登录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http://wltp.

cninfo.com.cn），点击“投票查询”功能，可以查看个人网络投票结果，或通过投票委托的证券公司营业部查

询。

七、其它事项

网络投票期间，如投票系统遇突发重大事件的影响，则本次股东大会的进程按当日通知进行。

八、备查文件

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附件：授权委托书

力合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4年11月13日

授权委托书（复印件有效）

兹委托（ ）先生（女士）代表我单位（个人）出席力合股份有限公司于2014年12月1日召开的2014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并代表本人依照以下指示对下列议案投票。

本人(或本单位)对下述议案的投票意见如下（请在相应表决意见栏目打“√” ）：

审议事项 同意 反对 弃权

关于向深圳力合信息港投资发展有限公司转让公司持有的珠海清华科技园创业投资有限

公司

7.15%

股权的议案

委托人（签名）： 委托人持有股数： 股

委托人证件号码： 委托人证券账户号码：

受托人（签名）： 受托人身份证号：

委托日期：2014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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